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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學的實證研究雖於近年受到國內法學界的重視，然而一方面，受

限於國內法學界對規範論證的想像，多半仍深受概念法學與評價法學的

影響，而堅守る法∕事實れ｠る應然∕實然れ的二分，並認為ち誤解つ在

法與應然場域中的規範論證無法從對る實然れ的考察中獲得解答，而僅

能從語意學上的邏輯演繹，或者從司法者對る應然れ的價值理解裏探詢；

另一方面，也衣於法學這種研究る規範れ的學科，與研究る經驗現象れ

的實證科學間，延在著某種因研究對象不同而產生的緊張關係，使得在

規範論證中所衣依據的經驗性事實基礎為何的課題，往往位受重視，而

援引實證研究進行規範論證，也位受到法學界的誠心接納を連帶影響使

得國內的法學實證研究主題，多半與法學本身的規範論證保持相當的距

離感を在此一認識脈絡下，本文將嘗試指出，國內學者將最有可能連結

法學規範論證與實證科學研究的る立法事實れ(legislative facts)概念，單

純理解為國會立法者ち或制訂法規命令的行政機關つ制訂法律ち或法規

命令つ所衣依據的社會生活事實，並進而暗示司法者對る立法事實れ的

調查｠認定與審查，僅止於以諸如比例原則等審查基準對此等法令進行

法規違憲審查時始輔生を對る立法事實れ的此一狹隘理解，掩蓋了法規

違憲審查以外一般的規範論證，無論在其內部證立或外部證立的過程，

都可能須要建立在某些經驗性事實基礎之上を同時，此種將る立法事實れ

單純視為法規違憲る審查標的れ之一部分的理解，也因為將焦點置於處

理不同違憲審查審查標準∕密度下事實證明度 (standard of proof)的問

題，而忽略了論證上一些更根本的前提問題を一旦る立法事實れ之概念

可以還原為る規範論證中所衣依據的經驗性事實基礎れ，並使之從違憲

審查標準∕密度的操作課題中解放出來，在規範論證中透過實證科學提

出並檢證る經驗性事實基礎れ的模式，才得以更常態地在法學論證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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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を當然，針對實證研究背後所隱含之價值預設進行檢驗的必要性，

以及對自然主義之謬誤的警覺，仍不應因此種常態化而有所改變を反

之，る援引實證科學進行規範論證れ的常態化，將促使吾人得以對事實

隱含價值與價值依賴事實的辯證關係，進行更深刻的反省を 


